
【探索与争鸣】

斯坎伦解决随附性问题了吗

魏犇群＊

　　〔摘要〕　多数哲学家都同意，规范属性随附于 非 规 范 属 性。但 这 一 共 识 却 对 非 自 然 主 义 实 在 论 构 成 了 挑 战：如

果规范属性和非规范属性是两类不同的属性，如何解释两者之间的随附关系？Ｔ．Ｍ．斯坎伦对此问题提出的解答，要

点是区分混合的规范判断和纯粹的规范判断，只有混 合 的 规 范 判 断 所 对 应 的 规 范 事 实 才 随 附 于 相 关 的 非 规 范 事 实。

斯坎伦不能解释对非自然主义构成挑战的全局随附，因 为 他 既 没 有 证 明 纯 粹 规 范 事 实 所 具 有 的 形 而 上 学 必 然 性，又

无法通过将全局随附视为概念真理而取消其中的形而上学问题。

〔关键词〕　非自然主义　随附性问题　纯粹的规范判断　形而上学必然性　概念真理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１５３９（２０１９）０５－０１４８－０９

一、非自然主义和随附性问题

　　元 伦 理 学 或 者 元 规 范①（ｍｅｔａ－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领域中的非自然主义实在论②（Ｎｏ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

ｔｉｃ　Ｒｅａｌｉｓｍ）认为，我们的规范判断③旨在描述客

观的规 范 属 性，并 且 规 范 属 性 是 自 成 一 体（ｓｕｉ

ｇｅｎｅｒｉｓ）的，它们无 法 被 等 同 于 或 者 还 原 为 任 何

非规范的属性，尤其是自然属性。对于非自然主

义的经典 论 证 来 自 摩 尔（Ｇ．Ｅ．Ｍｏｏｒｅ）。根 据

摩尔的看法，规范概念，比如“好”，是无法被定义

的；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自然或者超自然的概念

Ｘ来界定“好”（Ｘ可以是“增加多数人的快乐”或

者“符合上帝的意志”），我们总可以继续问“Ｘ真

的就是‘好’吗？”，而且这个 问 题 总 是“开 放 的”，

它并没有像“单身汉真的就没有结婚吗？”一样有

确定无疑的答案。据 此，摩 尔 认 为，“好”指 称 一

种简单的、不可被还原的非自然属性。［１］

虽然摩尔的“开放问题论证”（ｏｐｅ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已 经 被 证 明 存 在 诸 多 问 题④，但 它 似

乎点出了规范属性和非规范属性 之 间 的 某 种 重

要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在规范属性与我们的

实践理性或者动机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如

果我们 把 这 种 内 在 联 系 称 为“规 范 性”（ｎｏｒ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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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代元伦理学的讨论越来越多地聚焦于更为一般的规范性问题。尽管道德仍然是元

伦理学所关注的对象，不少哲学家已经把与道德相关的形而上学及认识论问题放到更大的元规范视野中来讨论，试图探索

规范性这一普遍现象的本质。本文所要着重讨论的Ｔ．Ｍ．斯坎伦便属于此类哲学家。
为求行文简洁，我在下文中将“非自然主义实在论”简称为“非自然主义”。
我所理解的规范判断，指的是所有使用规范概念（包括“好 坏”“对 错”“应 该”和“理 由”等）并 对 我 们 的 行 为 或 者 态

度提出某种要求或指导的判断，其范围涉及道德、实践理性以及认知等领域。
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ｒａｎｋｅｎａ，“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　Ｆａｌｌａｃｙ”，Ｍｉｎｄ，１９３９，４８；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ｏｙｄ，“Ｈｏｗ　ｔｏ　Ｂｅ　ａ　Ｍｏｒ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ｎ

Ｇ．Ｓａｙｒｅ－ＭｃＣｏｒｄ（ｅｄ．），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Ｍｏｒ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Ｉｔｈａｃａ，ＮＹ：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ｐ．１８２－２１７；Ｐｅｔｅｒ　Ｒａｉｌｔ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ｏｌｉｃｙ，１９８９，７．



ｔｉｖｉｔｙ），那么，任何非规范属性都不具有规范性。

举个例子，如果我真诚地认为“帮助他人是好的”

或者“我有理由帮助他人”，那 么，当 我 有 机 会 去

帮助他人的时候，我不太可能无动于衷①。而假

如“好”或者“有理由”就是“增加多数人的快乐”，

那么，在我有机会使 多 数 人 更 加 快 乐 的 时 候，我

完全可以 问 自 己“多 数 人 的 快 乐 和 我 有 什 么 关

系？我有理由让 多 数 人 更 快 乐 吗？”当 我 们 试 图

用非规范的概念来界定或者还原规 范 概 念 的 时

候，规范概念中所蕴含的那种与行为或者态度之

间的内在联系（即规范性）似 乎 就 消 失 了。而 我

们之所以 认 为 摩 尔 的“开 放 问 题”（Ｘ真 的 就 是

“好”吗？）是 开 放 的，就 是 因 为 Ｘ所 代 表 的 非 规

范属性中并没有“好”所具有 的 规 范 性，亦 即，我

们并不认为任何自然事实本身能够 自 动 地 拥 有

规范或者指导行为的特质。

但是，规范属性和非规范属性之间又存在密

切的联系。我们 总 是 基 于 事 物 的 非 规 范 属 性 来

赋予其相应的规范属性，并 且，两 个 东 西 如 果 在

非规范属性上没有任何差别，它们的规范属性也

不会有 差 别。比 如，我 们 会 因 为 一 部 汽 车 马 力

大、油耗少、故 障 率 低 而 认 为 它 是 一 部 好 车。如

果有另一部汽车在马力、油 耗、故 障 率 等 方 面 和

它完全相同，那么，那 部 车 必 定 和 它 一 样 也 是 好

车。哲 学 家 们 通 常 使 用“随 附 性”②（ｓｕｐｅｒｖｅ－

ｎｉｅｎｃｅ）这个概念来刻画规范属性与非规范属性

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说属性Ａ随附于（ｓｕｐｅｒ－

ｖｅｎｅ　ｏｎ）属性Ｂ，就是说在Ｂ属性方面没有任何

差别的两个对象在Ａ属性方面也不会有任何差

别。几乎所有的元伦理学家都同意，规范属性随

附于非规范属性。如 果 我 们 把 这 一 论 断 理 解 为

关于世界构造的形而上学判断，那么我们可以区

分出两种意义的随附：

　　全局（ｇｌｏｂａｌ）随附：如 果 分 属 两 个 可 能

世界的事物 拥 有 相 同 的 非 规 范 属 性，那 么，

它们所拥有的规范属性也必然是相同的。

局部（ｌｏｃａｌ）随附：如果同一个世界中的

两个事物拥 有 相 同 的 非 规 范 属 性，那 么，它

们所拥有的规范属性必然也是相同的。

事实上，较之 局 部 随 附，元 伦 理 学 家 们 更 倾

向于接受全局随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非

规范属性的范围实在 太 广。如 果 我 们 把 时 空 位

置也视为非规范属性，那么，在同一个世界中，根

本不可能存在所有非规范属性都 相 同 的 两 个 不

同的对象。也就 是 说，在 同 一 个 世 界 中，一 个 对

象只可能和它自己在所有非规范属性上都相同。

这样一来，局部随附的论断就变得很琐碎（ｔｒｉｖｉ－

ａｌ），因为 一 个 对 象 当 然 和 它 自 己 拥 有 相 同 的 规

范属性。此 外，全 局 随 附 是 一 个 极 其 合 理 的 判

断，否认它便意味着承 认 如 下 的 可 能 性：在 一 个

其他方面和我们这个世界完全相 同 的 可 能 世 界

里，大屠杀是正 确 的，应 该 被 赞 美，或 者，那 个 世

界中的每个人都有理由砍掉自己健康的手臂，无

论那有多疼。这 类 可 能 性 看 起 来 不 可 思 议。也

就是说，我们根本无法想象规范属性可以脱离非

规范属性的约束而自由变化。因此，不少哲学家

认为全局随附蕴含在规范概念的意义之中，如果

有人否认它，那么这个人很可能并没有掌握规范

概念的用法③。

然而，假如我们接受非自然主义的看法，认

为规范属性和非规范属性是两类不同的属性，那

么，我们似乎很难解释规范属性与非规范属性之

间的全局随附关系④。因为，既然规范属性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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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极端状况下，比如在我的意志极度消 沉 时，我 确 实 可 能 无 动 于 衷。但 即 使 在 那 时，规 范 判 断 与 实 践 理 性 之

间的内在联系也没有被取消，因为我会因为违背了这种联系而被批评为“不理智”（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关于随附性概念的一 个 经 典 讨 论，参 见Ｊａｅｇｗｏｎ　Ｋｉｍ，“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８４，４５．
Ｓｉｍｏｎ　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Ｍｏｒ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ｉｎ　Ｊｏｈｎ　Ｃａｓｅｙ（ｅｄ．），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ｔｈｕｅｎ，１９７１，

ｐｐ．１０２－１２２；Ｓｉｍｏｎ　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Ｓｕｐｅｒ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ｉｎ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Ｑｕａｓｉ－Ｒｅａｌｉ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ｐｐ．１３０－１４８；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ｉｄｇｅ，“Ａｎｔｉ－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２００７，４（３）．
这个困难对于自然主义并不存在。因为，自然 主 义 者 认 为，规 范 属 性 归 根 到 底 只 是 非 规 范 属 性 的 一 种，即 自 然 属

性，因此，在自然属性方面没有差别的两个东西当然在规范属性方面也不会有任何差别。



规范属性是根本不同的 两 种 存 在，那 么，为 什 么

后者不变前者必然也不 会 变？拥 有 独 特 规 范 性

的属性如 何 能 够 被 非 规 范 属 性 固 定（ｆｉｘ）下 来？

这就是非自然主义者所遭遇的关于 随 附 性 的 解

释问题，在本文中，我把它称为“随附性问题”①。

类似的问题其实出现在哲学的各个领域。比如，

生机论（Ｖｉｔａｌｉｓｍ）认为，有生命的存在从根本 上

不同于无生命的存在，所以生命这一属性不能还

原为任何无生命的物理属性。但是，生机论者需

要解释，为什么是否有生命的差别总是可以在物

理属性 的 差 别 中 找 到 根 据。又 如，在 心 灵 哲 学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Ｍｉｎｄ）中，二 元 论 者（Ｄｕａｌｉｓｔ）认

为，心灵状态，尤其是意识状态，无法通过物理状

态得到理解，但他们也要 解 释，为 什 么 在 物 理 状

态上没有差别的两个事物在心理状 态 上 也 没 有

任何差别，亦即，为 什 么 心 灵 属 性 随 附 于 物 理 属

性。在我看来，非 自 然 主 义、生 机 论 者 和 二 元 论

者所面对的问题属于同一类型，都是要解释两类

不同属性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形而上学关系（ｍｅｔ－

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面对随附性问题，非自然主义者的一个常见

策略是寻找“共犯”（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ｕｉｌｔ）。具体

来说，就是在其他领域里找到具有随附关系的两

种属性，然后论证那两种属性之间同样不存在还

原或者等同的关系。确实，非自然主义者可以很

轻松地在其他哲学领域找到“共犯”，比如上面提

到的生机论者和二元论 者。但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随

附性问题得到了解决，就好像共犯再多也不等于

无罪。非自然主义者的另 一 个 策 略 是 借 用 其 他

领域对随附关系的说明来解释规范 领 域 的 随 附

性。比如，拉斯·谢弗兰 道（Ｒｕｓｓ　Ｓｈａｆｅｒ－Ｌａｎ－

ｄａｕ）借用 心 灵 哲 学 中 的 构 成（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和 实

现（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概 念，认 为 规 范 属 性 之 所 以 随 附

于非规范属性，是因为每一个规范属性都由一系

列非规范属性所构成；规范属性必然地随着非规

范属性而变化，因为前者总是被后者所实现。而

“构成”或者“实现”并不是“等同”，规范属性和非

规范属性仍然属于两类。就好像“一支铅笔在某

一时刻的长度和重量被一种特殊的 分 子 结 构 所

固定和构成”［２］，而 长 度（或 者 重 量）这 一 属 性 并

不等同于分子结构的属性②。

以上两种策略论者众多，而本文所要讨论的

是非自然主义者的另一种策略，此策略由Ｔ．Ｍ．

斯坎 伦（Ｔ．Ｍ．Ｓｃａｎｌｏｎ）在 其 最 近 的 一 本 著 作

０５１

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①

②

随附性问题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不尽相同的表述。比 如，约 翰·麦 基（Ｊｏｈｎ　Ｌ．Ｍａｃｋｉｅ）在 解 释 其 著 名 的“奇 特

性论证”（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ｑｕｅｅｒｎｅｓｓ）时说：“表达这种奇特性的另一种方式就是问，对于任何拥有某 种 客 观 的 道 德 特 质 的 东

西来说，它的这种特质是如何与其自然 特 征 关 联 起 来 的。‘一 个 行 为 属 于 故 意 的 残 忍’———比 如，仅 仅 为 了 取 乐 而 引 起 痛

苦———这个自然事实和‘它是错误的’这一道德事实 之 间 的 联 系 是 什 么？这 种 联 系 不 可 能 是 蕴 含（ｅｎｔａｉｌｍｅｎｔ）关 系，亦 即，
不可能是逻辑的或者语义的必然性。然而，这两种特征不仅仅是一同出现，而且，（道德上的）错误必须以某种方式‘随之而

来’或者‘随附’于自然特征。那个行为 是 错 的，因 为 它 属 于 故 意 的 残 忍。但 到 底 是 什 么 东 西 可 以 表 达 这 里 的‘因 为’呢？”
（Ｊｏｈｎ　Ｌ．Ｍａｃｋｉｅ，Ｅｔｈｉｃｓ：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Ｗｒｏｎｇ ，Ｈａｒｍｏｎｄｓｗｏｒｔｈ：Ｐｅｎｇｕｉｎ，１９７７，ｐ．４１）西 蒙·布 莱 克 伯 恩（Ｓｉ－
ｍｏｎ　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更是把随附性问题改造成一个反对道德实在论（Ｍｏｒ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的 论 证，其 基 本 想 法 如 下：Ｐ１“道 德 属 性 随

附于非道德属性”是一个概念真理（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ｔｒｕｔｈ）；Ｐ２任 何 纯 粹 的 非 道 德 描 述 都 不 可 能 在 概 念 上 蕴 含（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ｌｙ　ｅｎ－
ｔａｉｌ）道德描述（因为从“是”中推不出“应该”）；Ｐ３道德实在论者无法解释为何Ｐ１和Ｐ２能够同时成立；因此，Ｐ４道德实在论

是错误 的。参 见Ｓｉｍｏｎ　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Ｍｏｒ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ｉｎ　Ｊｏｈｎ　Ｃａｓｅｙ（ｅｄ．），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Ｌｏｎｄｏｎ：

Ｍｅｔｈｕｅｎ，１９７１，ｐｐ．１０２－１２２；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ｐ．１８２－１８７；“Ｓｕｐｅｒ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ｉｎ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Ｑｕａｓｉ－Ｒｅａｌｉ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ｐ．１３０－１４８．尽管布 莱 克 伯 恩 的 论 证

已经被证明并不适用于所有的道德实在论，但随附性问题仍然对非自然主义构成挑战。参见Ｊａｍｅｓ　Ｄｒｅｉｅｒ，“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ｅ－
ｎｉｅｎｃ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ｏｒ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９９２，３０（３）；Ｔｒｉｓｔｒａｍ　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Ｅｔｈｉ－
ｃａｌ　Ｎｏ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ｉｎ　Ｒｕｓｓ　Ｓｈａｆｅｒ－Ｌａｎｄａｕ　ｅｄ．，Ｏｘｆｏｒ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Ｍｅｔａｅｔｈｉｃｓ，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７，ｐｐ．２０５－２３４．

谢弗兰道对 随 附 性 的 讨 论 见 于 Ｒｕｓｓ　Ｓｈａｆｅｒ－Ｌａｎｄａｕ，Ｍｏｒ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Ａ　Ｄｅｆｅｎｓｅ，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ｐ．７６－９８．对他的批评，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ｂｒｉｔｏ，“Ｄｏｅｓ　Ｓｈａｆｅｒ－Ｌａｎｄａｕ　Ｈａｖｅ　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ｉｔｈ　Ｓｕｐｅｒ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５，１２６（２）；Ｍａｂｒｉｔｏ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ｉｄｇｅ，“Ａｎｔｉ－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２００７，４（３）．



（Ｂｅｉｎｇ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ｂｏｕｔ　Ｒｅａｓｏｎ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中 提 出。接 下 来，我 们 就 转

到斯坎伦对随附性问题的解决方案。

二、斯坎伦论随附性问题

　　在《我们对彼此亏欠什么》（Ｗｈａｔ　Ｗｅ　Ｏｗｅ　ｔｏ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中，斯 坎 伦 提 出 了 一 种 关 于 道 德 对

错的契 约 主 义（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ｉｓｔ）理 论。根 据 这 一

理论，说一个行为在道德 上 是 错 误 的，就 是 说 自

愿合作并且充分知情的理性行动者 有 理 由 去 拒

斥批准这一行为的任何原则①。换言之，在斯坎

伦那里，道德对错的属性是通过 实 践 理 由（ｐｒａｃ－

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来解释的 。在其最近的著作中，斯

坎伦进一步把自己的立场称为“理由基础 主 义”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因 为，他 认 为，“关

于理由的真理无法还原为或者等同 于 非 规 范 的

真理，比如关于由物理对象以及因果关系所组成

的自然世界的真理。此外，本身不是关于理由的

判断 的 理 性（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或 者 理 性 行 动 者（ｒ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观 念 也 无 法 解 释 关 于 理 由 的 真

理”［３］。也就是说，关 于 理 由 的 真 理 所 反 映 的 规

范属性或者事实是基础性的，既不是从我们自身

的视角建构出来的，也无法还原为任何自然属性

或者事实。与摩尔对“好”的看法类似，斯坎伦认

为“理由”这个规范概念是无 法 定 义 的。与 摩 尔

不同的是，斯坎伦认为，理 由 是 规 范 领 域 唯 一 的

基础要 素，其 他 的 规 范 概 念（比 如“好”或 者“应

该”）都可以用理 由 概 念 来 分 析②。因此，我们可

以说，斯坎伦是一个关于理由或者说关于规范事

物的非自然主义者③。

同时，斯坎伦 意 识 到，非 自 然 主 义 如 果 能 够

成立，他必须 处 理 随 附 性 问 题。用 他 的 话 来 说，

他需要解释这一现象：规范事实“随 着 非 规 范 事

实的变化而变化，只要非 规 范 事 实 不 变，规 范 事

实也不会变 ”［３］（３）。而他的策略是区分两种规范

判断，即“混 合 的 规 范 判 断”（ｍｉｘｅｄ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ｌａｉｍ）和“纯 粹 的 规 范 判 断”（ｐｕｒ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ｌａｉｍ），并澄清到底是哪一种判断所对应的规范

事实随附于非规范事实。这是什么意思呢？

考虑下面这个判断：

　　我感到口渴，桌上有一杯纯净水，那么，

我有理由喝掉桌上的水。

这是一个典型的“混合的规范判断”，因为它本身

蕴含了关于自然世界的非规范 判 断，即“我 感 到

口渴”和“桌上有一杯纯净水”。这个判断的真值

（ｔｒｕｔｈ　ｖａｌｕｅ）依 赖 于 非 规 范 判 断 的 真 假。如 果

我并不感到口渴，或者桌上的水混入了来源不明

的液体，那么我便没有理由喝掉桌上的水。也就

是说，混合的规范判断所对应的 规 范 事 实（也 就

是“混合的规范事实”）会随着其蕴含的非规范事

实而变化，如 果 相 关 的 非 规 范 事 实 是 固 定 不 变

的，那么，混合 的 规 范 事 实 也 不 会 变。而 这 便 是

斯坎伦所理解的规范 领 域 中 的 随 附 性 现 象。如

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在斯坎伦看来，混合的规范判断由两部分组

成。除了相关的非规范判断之外，每一个混合的

规范判断中还蕴含一个“纯 粹 的 规 范 判 断”。以

上面喝水的混合规范判断为例，其中的纯粹规范

判断可以表述为：

　　假如某人 感 到 口 渴 并 且 桌 上 有 纯 净 水

（无论事实上 是 否 有 这 个 人、无 论 他 或 者 她

是否真 的 感 到 口 渴、无 论 桌 上 是 否 有 纯 净

水），这些事 实 就 会 构 成 这 个 人 喝 掉 桌 上 的

水的理由。

这个判断之所以是“纯粹”的，是因为它并不蕴含

任何关于非规范领域的判断，它并没有断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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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Ｔ．Ｍ．Ｓｃａｎｌｏｎ，Ｗｈａｔ　Ｗｅ　Ｏｗｅ　ｔｏ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ｃｈａｐｔｅｒ　４．
参见Ｔ．Ｍ．Ｓｃａｎｌｏｎ，Ｂｅｉｎｇ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ｂｏｕｔ　Ｒｅａｓｏｎ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２．关于斯坎伦和摩尔

之间的比较，参见Ｐｈｉｌｉｐ　Ｓｔｒａｔｔｏｎ－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Ｂｒａｄ　Ｈｏｏｋｅｒ，“Ｓｃａｎｌｏ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Ｍｏｏｒｅ　ｏｎ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ｉｎ　Ｔｅｒｒｙ　Ｈｏｒｇａ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Ｔｉｍｍｏｎｓ（ｅｄ．），Ｍｅｔａｅｔｈｉｃｓ　ａｆｔｅｒ　Ｍｏｏｒｅ，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ｐ．１４９－１６８．

虽然斯坎伦承诺了自成一体的规范事实，但他 并 不 认 为，为 了 捍 卫 这 一 承 诺，他 必 须 在 形 而 上 学 上 说 明 规 范 事 实

的性质，尤其不需要接受经验科学的标准来证明规范事实的存在。我将他的这种立场称为“寂静主义实在论”（Ｑｕｉｅｔｉｓｔ　Ｒｅ－
ａｌｉｓｍ）。参见魏犇群：《元伦理学中的寂静主义实在论：解释与定位》，载《道德与文明》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上是否真的有这个人，他或者她是否真的感到口

渴以及桌上是否真的有纯净水。

纯粹的规范判 断 所 描 述 的 规 范 事 实 是 存 在

于多个非规范事实之间的规范关系，实质上是一

种关系属性。根据斯坎伦的看法，关于理由的判

断都可以用Ｒ（ｐ，ｘ，ｃ，ａ）来表示［３］（３０－３２）。其中，ｐ

代表某个非规范事实，ｘ代表某个行动者，ｃ代表

一系 列 的 环 境 条 件，ａ代 表 某 个 行 动 或 者 态 度。

Ｒ（ｐ，ｘ，ｃ，ａ）说的是，在情境ｃ中，ｐ是ｘ做ａ的

理由。比如，“图书馆 很 安 静 是 我 选 择 在 图 书 馆

里写论文的理由”这个规范判断表述了一个在特

定条件（ｃ）下（包括“此时 的 我 需 要 写 论 文”，“我

写论文时不想被噪音打扰”等），“图书馆很安静”

这一事实（ｐ）与“我”（ｘ）以 及“在 图 书 馆 里 写 论

文”（ａ）这个行动之间所具有的规范关 系。而 纯

粹的规范判断所对应的就是Ｒ中诸元素之间的

关系事实，可以表达为，“无论事实ｐ是否成立，

如果ｐ成立，那么它就是处在ｃ条件下的某人做

ａ的理 由”［３］（３６－３７）。根 据 斯 坎 伦 的 看 法，正 是 纯

粹的规范判断表达了Ｒ（ｐ，ｘ，ｃ，ａ）中的纯粹规范

内容，是它赋予了Ｒ中的非规范事实以规范性；

同时，“纯粹的规范判断的真理不依赖于、也不随

着非规范 事 实 而 变 化；纯 粹 的 规 范 事 实 也 不 会

‘自己’变化”［３］（４０－４１）。

因此，在斯坎 伦 看 来，只 有 混 合 的 规 范 事 实

才随附于非规范的事实，因为只有在混合的规范

判断中才包含对于非规范事实的判断，而一个混

合的规范判断能否成立是由它所蕴 含 的 非 规 范

判断以及纯粹 的规范判 断 共 同 决 定 的。再 加 上

纯粹的规范事实是始终 不 变 的，所 以，混 合 的 规

范事实只能随着相关非规范事实的变化而变化。

由于我们日常所做出的规范判断基 本 都 是 混 合

的规范判断，规范事实随着非规范事实而变化的

现象才会如此普遍。在斯坎伦看来，这一随附现

象之所以让人们疑惑，是 因 为 大 家 普 遍 认 为，纯

粹的非规范描述本身无 法 逻 辑 地 蕴 含（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ｔａｉｌ）任 何 规 范 描 述（亦 即，“是”中 推 不 出“应

该”）［３］（３９－４０）。而 一 旦 我 们 区 分 了 混 合 的 规 范 判

断和纯粹的规范判断，并 指 出，只 有 混 合 的 规 范

判断所反映的规范事实才随附于非规范事实，那

个疑惑便迎刃而解了。因 为 混 合 的 规 范 判 断 本

来就包含对非规范事实的判断，相关的非规范事

实变了，它的真值自然也要变。纯粹的非规范描

述无法逻辑地蕴含的是纯粹的规范判断，只有纯

粹的规范判断所对应的事实才不 依 赖 于 任 何 其

他种类的事实。而且，正是纯粹的规范事实决定

了混合的规范事实与相关非规范 事 实 之 间 的 依

存和变化关系。如斯 坎 伦 所 言，“混 合 的 规 范 事

实依赖于非规范的事实，并且它们依赖于哪些非

规范事实本身是一个规范问题，由纯粹规范判断

的真理所决定”［３］（４０）。

三、形而上学必然性与规范必然性

　　根据斯坎伦的说法，他所要解释的是日常经

验中规范事实随附于非规范 事 实 的“现 象”。这

似乎意味着斯坎伦所要解释的不 是 多 数 元 伦 理

学家所接受的全局随附，因为全局随附是一种先

天真理。然而，斯 坎 伦 表 示，他 的 方 案 能 够 解 决

困扰非自然主义的随附性问题［３］（４０）。所以，接下

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斯坎伦的方案 是 否 能 够 解 释

真正对非自然主义构成挑战的全局随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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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具体的随附现象，非自然主义者可以提出各种解释。比如，马修·克莱默（Ｍａｔｔｈｅｗ　Ｈ．Ｋｒａｍｅｒ）认为，随附现

象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现象。他说，“当一个道德实在论者被要求解释随附性现象时，他或她 应 该 注 意 到 我 刚 才 提 到 的 诸 因

素。亦即，对于这一现象的合理解释是聚焦于现象背后的伦理根据的一种伦理解释”（Ｍａｔｔｈｅｗ　Ｈ．Ｋｒａｍｅｒ，Ｍｏｒ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ｓ　ａ　Ｍｏｒａｌ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ｘｆｏｒｄ：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０９，ｐｐ．３５２－３５３）。因 此，我 们 之 所 以 认 为 生 理 构 造 上 与 我 们 没 有 差 别

的生命也同样拥有道德地位，或者认为大屠杀发生在哪里都是错的，是出于道德的理由，属于实质性的道德判断。事实上，
如果斯坎伦仅限于解释日常的随附现象，他的理论和克莱默的理论是有几分相似的，因为他也认为，“混合的规范事实依赖

于非规范的事实，并且它 们 依 赖 于 哪 些 非 规 范 事 实 本 身 是 一 个 规 范 问 题”（Ｔ．Ｍ．Ｓｃａｎｌｏｎ，Ｂｅｉｎｇ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ｂｏｕｔ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４０）。因此，他似乎也能同意随附现象实质上 是 一 种 规 范 现 象。但 是，另 一 方 面，
由于非规范判断和混合的规范判断分别对应两类不同的事实，斯坎伦对随附现象的解释又可以作 为 对 两 类 事 实 之 间 的 形

而上学关系的一种说明。对此，斯坎伦并没有明确否认。



回忆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全局随附：

　　如果分属 两 个 可 能 世 界 的 事 物 拥 有 相

同的非规范 属 性，那 么，它 们 所 拥 有 的 规 范

属性也必然是相同的。

假设Ｘ和Ｙ两 个 人 分 别 存 在 于 两 个 可 能 世 界，

并拥有完全相同的非规 范 属 性。根 据 斯 坎 伦 的

解释，关于Ｘ的某个规范判断Ｎ如果是真的，亦

即，如果Ｘ拥有Ｎ所赋予的某个规范属性，那是

因为关于Ｘ的某些非规范事实以及Ｎ中所蕴含

的纯粹规范事实是存在的。既然Ｙ和Ｘ在非规

范属性方面没有差别，那么，Ｙ也拥有Ｎ所赋予

的那个规范属性，而这只 能 是 因 为，关 于 纯 粹 规

范事实的 真 理 是 必 然 的，适 用 于 每 一 个 可 能 世

界。如果在Ｙ所 生 活 的 世 界 里，Ｎ所 蕴 含 的 纯

粹规范判断是假的，那么，Ｙ就可以与Ｘ在规范

属性方面有 差 别。这 样，全 局 随 附 就 不 成 立 了。

因此，对于斯坎伦来说，解释全局随附的关键，在

于证明关于纯粹规范事实的真理在 每 一 个 可 能

世界都是真的。换 言 之，斯 坎 伦 需 要 解 释，为 什

么联系规范领域与非规范领域的纯 粹 规 范 事 实

是必然而不是偶然（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的。

事实上，这正是接受全局随附的非自然主义

者共同面对的问题，亦即：如 何 解 释 非 规 范 事 实

与被它们 所 固 定 的 规 范 事 实 之 间 的 必 然 联 系。

而斯坎伦的方案是用纯粹规范事实 所 具 有 的 必

然性来说明这种必然联 系，因 此 可 以 说，他 是 把

随附性问题还原为解释纯粹规范事 实 的 必 然 性

的问题。可是，还原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如

果纯粹规范事实所拥有的必然性弱 于 全 局 随 附

所蕴含的必然性，那么斯坎伦的解释仍然是失败

的。所以，现在的 问 题 变 为：纯 粹 的 规 范 事 实 在

何种意义上是必然的，它拥有的必然性能否满足

全局随附的要求？

显而易见，要 解 决 这 个 问 题，我 们 既 要 了 解

斯坎伦所说的纯粹规范事实拥有何种必然性，又

要清楚全局随 附所蕴含 的 是 何 种 必 然 性。根 据

斯坎伦的说法，规范与非规范之间的随附关系实

际上“属 于 规 范 问 题，是 规 范 必 然 性（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的 事 例”［３］（４１）。也 就 是 说，斯 坎 伦 认

为，关于纯粹规范事实的真理所具有的必然性是

一种“规范必然 性”。此 外，斯 坎 伦 还 表 示，他 对

“规范必然性”的使用是和基特·法恩（Ｋｉｔ　Ｆｉｎｅ）

一致的：

　　基特·法 恩 在《必 然 性 的 种 类》（“Ｔｈ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一 文 中 认 为，（某

些）规范判断 的 必 然 性 不 同 于、也 无 法 还 原

为形而上 学 必 然 性。我 相 信 纯 粹 规 范 事 实

所具有的必然 性 便 是 他 所 说 的 那 种 规 范 必

然性的一例。［３］（ｎｏｔｅ　４０）

那么，到底什么是所谓的规范必然性呢？

根据法恩的模态多元论（Ｍｏｄａｌ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存在三种基本的必然性，形而上学必然性（ｍｅｔ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自 然 必 然 性（ｎａｔｕｒａｌ　ｎｅｃｅｓ－

ｓｉｔｙ）以及规范必然性。这三 种 形 式 的 必 然 性 分

别来自事 物 的 同 一 性（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自 然

秩 序（ｎａｔｕ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以 及 规 范 秩 序（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并分 别 适 用 于 形 而 上 学、自 然 科 学 和 伦

理学领域的探索。而且，其中每一种必然性都是

自成一体 的，都 不 能 还 原 为 其 他 任 何 一 种 必 然

性。形而 上 学 必 然 性 是 诸 如 克 里 普 克（Ｓａｕｌ

Ｋｒｉｐｋｅ）和刘易斯（Ｄａｖｉｄ　Ｌｅｗｉｓ）这样的“模态形

而上学家”（ｍｏｄａｌ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所关注的必然

性。拥有形而上学必然 性 的 命 题 包 括 基 本 的 逻

辑真理［例如，ｘ（ｘ＝ｘ）］，数学真理（例如，５＋７＝

１２），概念真理（例如，红 花 是 红 的），以 及 基 于 对

象本质（ｅｓｓｅｎｃｅ）的 真理（例如，卡尔·马克思是

人）等。这些真理的 共 同 特 征 是，我 们 无 法 想 象

它们是假的。用“可能世界”的语言表达就是，它

们在任何一个可能世 界 里 都 是 真 的。既 然 全 局

随附要求规范属性与非规范属性 之 间 的 联 系 适

用于所有可能世界，那么，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

全局随附所蕴含的必然性是一种 形 而 上 学 必 然

性。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很多哲学家认为

全局随附是一种概念真理。

相比之下，适 用 于 自 然 法 则（比 如 万 有 引 力

定律）的 自 然 必 然 性 就 没 有 那 么 强。如 法 恩 所

说，“我们当然可以想象，因此这在形而上学上也

是可能的，支配着我们宇宙运行的很多自然法则

会失去效力，比如，物体 之 间 的 引 力 服 从 立 方 反

比法则而 不 是 平 方 反 比 法 则”［４］。最 后，规 范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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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性刻画的是基本的规范原则，尤其是道德原则

（如“如无特殊情况，我应该信守承诺”）所具有的

必然性。虽然法恩没有给“规范必然性”下定义，

但他明确表示，正是 在 规 范 必 然 性 的 意 义 上，道

德事实随附于自然事实：

　　假设Ｄ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完全的自然

描述，那么我们倾向于对如此描述的世界做

出 某 些 道 德 判 断———亦 即，如 此 这 般 的

（ｓｕｃｈ－ａｎｄ－ｓｕｃｈ）一 个 结 果 是 不 幸 的，或

者如此这般的行为是错的。但是，只要我们

准备做出这 样 的 判 断，我 们 也 会 说，这 些 判

断是真的并非偶然。在那些具体的环境中，

那种结 果 必 须 是 不 幸 的，那 个 行 为 必 须 是

错的。［４］（２６７）

乍一看，法恩的观点 和 斯 坎 伦 若 合 符 节，两 人 都

认为规范领域的随附性属于规范必然性。然而，

问题的关键在于，法恩所理解的随附性并不是斯

坎伦所要解 释 的 全 局 随 附。因 为，在 法 恩 看 来，

规范必然性是自成一体的一类必然性，不可以被

还原为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必然性；规范必然性并

不要求随附关系在所有的可能世界都成立，那是

形而上学必然性的要求。在这方面，规范必然性

和自然必然性是类似的，“正如我们倾向于认为，

如果一个台球在某些条件下撞击另一个台球，那

么，另一个台球必须移动，因 此 我 们 也 倾 向 于 认

为，如果我在某些条 件 下 向 某 人 做 出 承 诺，那 么

我必须遵守 诺 言”［４］（２６７）。同 样，正 如 我 们 可 以 想

象被撞击 的 台 球 不 会 发 生 位 移，我 们 也 可 以 想

象，存在某个可能世界，在 其 中 我 们 并 没 有 信 守

诺言的道德义务。也就是说，法恩所理解的随附

关系在形而上学上是偶然的，仅适用于和我们这

个世界临近的可能世界。让 我 们 把 这 种 随 附 关

系称为“规范随附”，它可以表达为：

　　规范随附：如果分属两个临近的可能世

界的事物拥 有 相 同 的 非 规 范 属 性，那 么，它

们所拥有的规范属性也必然是相同的。

很明显，规范随附不是全 局 随 附，因 为 全 局 随 附

蕴含的是 形 而 上 学 必 然 性 而 不 是 规 范 必 然 性。

如果斯坎伦对“规范必然性”的使用真的 和 法 恩

一致，那么，诉诸 规 范 必 然 性 他 只 能 解 释 规 范 随

附而不能解释全局随附。这样的话，斯坎伦所赋

予纯粹规范事实的必然性就不足 以 说 明 全 局 随

附所蕴含的那种必然性。因此，随附性问题就没

有得到解决。

当然，斯坎伦可能误解了法恩，也就是说，他

所理解的“规 范 必 然 性”其 实 和 法 恩 并 不 一 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要解 释 全 局 随 附，纯 粹 的 规 范

事实所拥有的必然性（亦即斯坎伦所理 解 的“规

范必然性”）就必须 是 一 种 形 而 上 学 必 然 性。在

斯坎伦的论述中，确实有一段话能够暗示他正有

此意：

　　 纯 粹 的 规 范 事 实 也 不 会“自 己”变

化……如果我 们 反 思 什 么 是 纯 粹 的 规 范 真

理，这一点 似 乎 是 很 明 显 的。但 我 认 为，经

过反思，我们不应该为此感到疑惑。既然在

最明显的 意 义 上———亦 即 依 赖 于 自 然 世 界

的偶然事 实（的 意 义 上）———纯 粹 的 规 范 事

实不是偶然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认为它

们在某个其他意义上是偶然的呢？［３］（４１）

在这里，斯坎伦似乎要表明纯粹规范事实拥有一

种形而上学 必 然 性。其 论 证 过 程 是，根 据 定 义，

纯粹的规范事实不依赖于自然世 界 中 的 任 何 非

规范事实，那么，它们在 任 何 意 义 上 都 不 是 偶 然

的。也就 是 说，它 们 在 形 而 上 学 是 必 然 的。然

而，这个推理是不成立的。即使某种事实不依赖

于其他更为基本的事实，也推不出关于这种事实

的真理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为真。比如，即使牛

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或者微观世界 的 某 些 物 理 规

律是根本性的，无法得 到 进 一 步 的 解 释，它 们 在

形而上学上仍然是偶然的。根据法恩的看法，它

们只拥有自然必然性。斯 坎 伦 在 这 里 混 淆 了 无

法解释的原始事实（ｂｒｕｔｅ　ｆａｃｔ）和拥有形而上学

必然性的事实，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原始事实完全

可以在不同的可能世界中发生变化。因此，他只

是说明了纯粹的规范事实属于无 法 解 释 的 原 始

事实，但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它 拥 有 形 而 上 学 的 必

然性。

四、无须解释的概念真理？

　　如果上面的论证 是 可 靠 的，那 么，斯 坎 伦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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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能够通过证明纯粹的规范事实 具 有 形 而 上

学必然性而解释全局随附。但是，在斯坎伦对随

附问题的讨论中，他 流 露 出 这 样 的 想 法：全 局 随

附是一个关于规范判断或者规范概 念 的 概 念 真

理。斯坎伦似乎认为，全局随附蕴含于规范判断

的基本结构［即Ｒ（ｐ，ｘ，ｃ，ａ）］之中，只要你理解

基本规范概念（即理由）的内容，那么你就必须承

认规范事实与非规范事实之间的全局随附关系。

比如，他说：

　　规范对非 规 范 的 依 赖 关 系 非 常 不 同 于

心灵对物理的 依 赖。规 范 判 断 就 是 要 对 非

规范事实（的 规 范 意 义）做 出 判 断。混 合 的

规范事实随非规范事实而变，以及它们依赖

哪些具体的事实，这些都由纯粹的规范真理

所决定。而且，纯粹的规范真理“自己”不会

变本身也是一个规范问题。相比之下，关于

心灵现象的判断将心灵属性赋予物理状态，

这一点并不是那些判断的内容的一部分，并

且，关于“心灵作 用”（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ｉｃ）的 真 理 并

没有 规 定 哪 些 物 理 状 态 依 赖 并 随 它 们 而

变化。［３］（ｎｏｔｅ　３９）

斯坎伦还表示同意准实在论者（Ｑｕａｓｉ－Ｒｅａｌｉｓｔ）

布莱克伯恩下面的观点：

　　准实在论者将会把（伦理属性和自然属

性之间 的）共 变（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以 及 依 赖 关 系

的不对称视为对如下事实的反思结果：评价

是基于一个对象的自然属性而做出的，没有

这一限 制，根 本 就 没 有 任 何 可 识 别 的 伦 理

判断。［３］（ｎｏｔｅ　４１）

根据这些说法，使用规范 判 断，就 是 基 于 事 物 的

非规范特征来赋予它们相应的规范特征。因此，

只要事物的非规范特征不变，它的规范特征也必

然不会变。这是 蕴 含 在 规 范 判 断 基 本 内 容 中 的

真理，根本无 须 解 释。相 比 之 下，我 们 无 法 通 过

对心灵判断（即关于心灵属性的判断，比如“我感

到头疼”）进行分析 而 发 现 心 灵 属 性 与 物 理 属 性

之间的随附关系。心 灵 属 性 随 附 于 物 理 属 性 的

发现来自科学研究，对它的解释在于说明这两种

属性在形而上学上的关系，亦即揭示两者相互作

用的机制。而斯坎伦认为，对于规范属性和非规

范属性之间的随附关 系，我 们 根 本 无 须 这 么 做。

只要我们搞清楚了构成规范判断Ｒ（ｐ，ｘ，ｃ，ａ）的

基本元素及其关系，尤其是非规范判断和纯粹规

范判断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全局随附这一结论

就可以从中分析出来。这样一来，斯坎伦对全局

随附的看 法 就 与 斯 特 拉 顿 莱 克（Ｐｈｉｌｉｐ　Ｓｔｒａｔｔｏｎ

－Ｌａｋｅ）和胡克（Ｂｒａｄ　Ｈｏｏｋｅｒ）的看法如出一辙：

　　这是一个概念真理：如果你有理由关心

Ａ，那 么 必 定 有 某 个 东 西 提 供 那 个 理 由。

（提供理由的）那个 东 西 便 是 理 由 随 附 于 其

上的东西。如 果 你 出 去 散 步 的 理 由 是 散 步

令人愉快，那么这个理由便随附于散步所带

来的愉快。如 果 你 骑 自 行 车 上 班 的 理 由 是

为了保持健康，那么这个理由便随附于骑车

让你保持 健 康 这 一 事 实。理 由 随 附 于 其 他

属性，这 是 因 为 必 须 有 某 些 东 西 来 提 供 理

由。这没 什 么 神 秘 的，也 不 需 要 进 一 步 的

解释。［６］（１６４）

这一看法的核心，是把全局随附中两种属性或者

事实之间的形而上学关系还原为 两 种 概 念 或 者

判断之间 的 关 系，进 而 论 证 此 关 系 属 于 概 念 真

理，可以 通 过 对 规 范 概 念 进 行 分 析 而 得 出。然

而，并不是所有的概念真理都不需要进一步的解

释。众所周知，概 念 是 我 们 思 想 的 内 容，属 于 我

们对世界的看法。而属性则是对象拥有的特征，

属于世界的真实面貌。很多时候，前者用来指称

或者表现后者。正如我 们 的 思 想 内 容 可 能 错 误

地反映世界的真相，我们的概念有时也并不对应

真实的 属 性。比 如，我 们 有 关 于 妖 魔 鬼 怪 的 概

念，但世界上 并 没 有 妖 魔 鬼 怪。因 此，即 使 我 们

的概念中规定了规范属性与非规 范 属 性 之 间 的

必然联系，这种联系仍然可能是不存在的。也就

是说，规范属性和非规范属性之间可能并不存在

全局随附所说的那种 形 而 上 学 联 系。让 我 举 例

来阐明这一点。

假设在有人发现黑天鹅之前，所有的人都相

信天鹅是白色的。在人们的概念中，天鹅和白色

这两个属性是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

“天鹅是白色的”是一个概念真理。某天，有人看

到了一只黑天鹅。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很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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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是承 认 自 己 错 了，并 修 改 了 关 于 天 鹅 的 概

念。于是，天鹅 不 再 是 一 种 只 可 能 是 白 色 的 鸟，

天鹅与白色这两个属性之间的必然 联 系 也 就 不

复存在。但有一些人 不 愿 意 修 改 自 己 关 于 天 鹅

的概念，他们认为那只“黑天鹅”实际上并不是天

鹅，而是另一种和天鹅十分相似的鸟。理由很简

单，那只鸟是 黑 色 的，而 天 鹅 只 能 是 白 色 的。很

明显，这 一 理 由 是 不 充 分 的。我 们 很 自 然 地 会

问，为什么天鹅必须是白色的？是什么在形而上

学上解释了天鹅和白色这两种属性 之 间 的 必 然

联系？

同样，虽然在 斯 坎 伦 对 规 范 概 念 的 分 析 中，

规范属性 全 局 随 附 于 非 规 范 属 性，我 们 还 是 要

问，是什么解释了这两种不同属性之间的随附关

系？为什么规范属性非要被非规范属性所固定，

而不能自由变动？这 恰 恰 是 非 自 然 主 义 者 所 面

对的随附性问题。即 使 全 局 随 附 是 一 个 概 念 真

理，亦即否定它就意味着没有正确地掌握规范概

念，它也不同于“红花是红的”这类概念真理。因

为“红花是红的”断言的只是一种属性与 其 自 身

的同一关系，而对于 非 自 然 主 义 者 来 说，全 局 随

附涉及两 类 完 全 不 同 的 属 性 之 间 的 必 然 联 系。

仅仅指出这种联系是概念上的规定是不够的，除

此之外，斯坎伦还需要在形而上学上解释为什么

会存在这样的 概 念 规 定。因 为，归 根 到 底，随 附

性问题是一个形而上学 问 题，而 不 是 概 念 问 题。

如果要把前者完全还原为后者，斯坎伦需要提供

更多的理由。

本文批判地讨论 了 斯 坎 伦 对 随 附 性 问 题 的

解决方案。我的结论是，斯坎伦并没有能够解释

对非自然主义构成挑战的全局随附，因为他既没

能证明纯粹规范事实所具有的形而上学必然性，

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取消全局随附所 涉 及 的 形 而

上学问题。当然，我的论证并不是要反驳非自然

主义这一立场。我既没有 证 明 非 自 然 主 义 解 决

不了随附性问题，也没有说随附性问题对非自然

主义构成致命的挑战。但我的确认为，随附性问

题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如 果 非 自 然 主 义 者 把 全

局随附视为一个无法解释的基本事实，这便会减

弱其立场的合 理 性。因 为，毕 竟，一 个 元 伦 理 学

或者原规范理论就是要解释规范 领 域 的 各 种 现

象，其合理性取决于它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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